附件1：

金水桥工业区1号厂房房屋主体结构加固和维修项目概况
	

一、物业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金水桥工业区1号厂房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怡心社区吉祥二路10号,建成时间为1994年12月31日，地上一层，无地下室，屋面为不上人屋面，檐口高为6.1m，屋脊高为7.8m，建筑总面积约4162㎡。该建筑物目前作为厂房使用。
该建筑主体结构为混合结构，柱为钢筋混凝土柱，梁为H型钢梁，钢梁采用焊接方式与柱顶埋件连接，支承在钢筋混凝土柱上，屋面形式由C型钢檩条采用焊接方式连接于钢梁上翼缘，上铺压型钢板，混凝土柱间设有混凝土连系梁。
2、 房屋鉴定情况
目前该处房屋根据《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的鉴定结果为Ⅳ级，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一、房屋鉴定结论一览表
	房屋名称
	可靠性鉴定
	危标鉴定
	抗震鉴定
	鉴定总结论
	处理建议

	金水桥工业区1号厂房
	可靠性评定等级：Ⅳ级

	/
	该建筑位于7度抗震设防区，场地和地基基础方面未发现明显对抗震不利的因素，主体结构抗震承载能力验算结果不满足规范要求，结构抗震措施鉴定结果不满足规范要求，故该建筑物的综合抗震能力不满足7度抗震设防对丙类建筑的要求。
	
综上所述，该建筑的整体结构不满足作为厂房的安全使用要求，且综合抗震性能不满足深圳7度抗震设防烈度对丙类建筑的要求。
	1.应对承载力不满足要求的所有混凝土柱及钢梁、钢檩条构件进行加固处理，加固前应对该建筑进行停止使用，并向所在街道进行报备。
2.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应加强该建筑物的日常检查和维护工作，如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上报有关部门以便及时进行处理。



表2、建筑物安全性鉴定评级释义
	鉴定对象
	等级
	分级标准
	处理要求

	





鉴定单元
	
Asu
	安全性符合标准对 Asu 级的要
求，不影响整体承载
	可能有极少数一般
构件应采取措施

	
	Bsu
	安全性略低于标准对 Asu 级的
要求，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承载
	可能有极少数构件
应采取措施

	
	
Csu
	
安全性不符合标准对 Asu 级的要求，显著影响整体承载
	应采取措施，且可
能有少数构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Dsu
	安全性严重不符合标准对 Asu
级的要求，严重影响整体承载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3、 加固工程主要内容及费用估算
该建筑地基基础子单元安全性等级评为Bu级，使用性等级评为B级，可靠性等级评为B级;上部承重结构子单元安全性等级评为Du级，使用性等级评为B级，可靠性等级评为B级;围护系统承重部分子单元安全性等级评为Du级，使用性等级评为B级，可靠性等级评为D级。依据《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2019)的规定，该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可靠性等级评定为四级:即可靠性极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规范可靠性要求，已严重影响整体安全，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根据设计方案，拟采用加大截面法对混凝土柱进行加固处理，采用钢架钢梁加大截面、新增加钢斜撑、新增加檩条对上部承重钢结构进行加固，拟进行1号厂房1座屋顶铁皮翻新，以及1号厂房围墙整体涂刷翻新。以上具体加固方案以专业设计单位设计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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